
烟台市大力资源和丨

烟台市医疗

烟人社办发 (⒛⒛)16号

关于做好我市疫情防控期间生产经营困难企业

缓缴社会保险费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障局,有关参保企业 :

为深入贯彻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同舟共济应对疫情支持企业

渡难关稳发展的政策意见》(烟政办发 (⒛⒛)3号 ),切实做好

我市疫情防控期间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工作,助力

企业保经营、渡难关、稳发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 缓缴条件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的用人单位,符合

以下情况之一的,可 以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

(— )受疫情影响,造成生产经营困难,无力支付职工最低

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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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疫情影响,造成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仅为职工发放

生活费的。

二、申报程序

(一 )用 人单位申报。用人单位填写 《烟台市疫情防控期间

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和 《烟台市疫情防控

期间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协议》后,携 带能体现企业生产经营困

难的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或现金流量表等 )复 印件 (需

加盖单位公章 )到参保地社保、医保联合业务窗口或临时性质的

社保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工作人员现场审核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

材料齐全的,转交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材料不齐

的,告知具体原因。

(二 )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初审。

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将每周受理的申报材料汇总

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与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联合初审工作,符合

缓缴条件的,连同相关材料—并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三 )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医疗保障局成立联合审核小组,对各县

市区初审合格的申报材料进行集中审核。符合条件的,下发同意

缓缴的批复,由用人单位与参保地社会保险 (医疗保障 )经办机

构签订缓缴协议,明确缓缴期间双方的权利与责任;不符合条件

的,告知具体原因。

(四 )补办法律法规规定的缓缴手续。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及时汇总审核情况,于次月 1θ 日前将上月审核

通过的缓缴申请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疗保障局,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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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定的缓缴手续。

三、缓缴期限

缓缴期限先统一暂定为 3个月,对缓缴期满仍无法正常经营

的企业,可再次予以延期,累计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

四、有关问题说明

(一 )缓缴期间,用人单位应继续按月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

险费。缓缴期满,用人单位应按时足额补缴相应的社会保险费,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缓缴期满未能按时足额补缴社会保险费的,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笫 13号 )的有

关规定加收滞纳金。

(二 )缓缴期间,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受影响。职工到

达退休年龄或因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等原因需要减员的,用人

单位应单独为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暂定 3个月。

附件:1.烟 台市疫情防控期间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

险费申请表

2.烟台市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协议

烟台市

恁巳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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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烟台市疫情防控期间生产经营囟难企业

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々申报原因写明单位经营范lal、 所属行业、参保人数、缴费金颔、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等,并请详细说明提供的材料如何证明元力支付职工最低工资或仅为职工发放生活费。提

供的材料不局限于财务报表,也可以是工资台账、银行流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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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统一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缓缴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报原因

申请单位 (签章 ) 主管部门 (签章 )

年  月

初审意见:

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签章) :  参保地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签章 )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签章 )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签章 )

年  月  日



附件 2

烟台市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协议

甲方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医疗保障经办机构λ

乙方 (单位名称λ

甲、乙双方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社会保险法》、《实施 <中 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H年第13号部令 )、

《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 3年第20号部

长令 )有关政策规定,履行社会保险费缴纳的责任和义务。

二、乙方受疫情影响,申请缓缴 年  月至 年  月社会保险费。

同时承诺:缓缴期结末,及时按规定进行补缴。

三、甲方根据有关规定,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疗保障局批

准,同 意乙方缓缴社会保险费。

四、本协议自审核同意之日起生效,一式六份,甲 、乙双方和市县两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各一份。

甲方单位 (签章λ

年 月 日

乙方单位 (签章λ

年 月 日

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 参保地医疗保障局意见

年 月 日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   市医疗保障局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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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2月 10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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